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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(以下簡稱本校)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，順利推展班

級事務，特訂定學生自治幹部選拔及班會程序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

二、學生自治幹部遴選標準： 

(一)學生自治幹部包括班級幹部、學生活動中心幹部含社團幹部、宿舍幹

部及系學會幹部。 

(二)各級自治幹部候選人之資格，其上學期之操行成績必須在 75 分以上

者，學業總平均成績在 60 分以上者，始可提名，否則無被選舉權。若

全班無上列標準者，可遴選成績最高者擔任。一年級新生，以其入學

考試之學業成績最高者產生之。 

(三)每位同學擔任學生自治幹部不得超過 2 項為原則。 

三、班級幹部之區分暨職掌如後： 

(一)班長 1 人： 

1.秉承導師之指導，處理班內事務及服務工作，對各股工作有督導之責。 

2.主持班會及班內各項會議活動，並擬定活動計劃。 

3.協助考察全班同學之勤惰並紀錄之及集合整隊事宜。 

4.承轉學生交辦事項。 



5.領導同學研習課業。 

6.維持校風砥礪同學品德。 

7.領導同學熱烈參加校內一切合法之競賽及活動。 

(二)副班長 1 人： 

1.承導師之指導，襄助班長綜理全班一切事務。當班長請假或出缺時，

代行其職權。 

2.督導各股長完成其任務。 

3.代表全班同學向有關處、科、室或老師商請執行交辦事項，並於每週

至生輔組領取元培週訊。 

4.班長交辦事項之執行。 

(三)風紀股長 1 人： 

1.承生輔組指導推行生活教育，負責全班風紀之糾察與維護。 

2.執行學校規定之生活紀律及有關事宜，並於每週至生輔組領取風紀公

告。 

3.以身作則領導全班同學遵守校規嚴守風紀。 

4.勸導違紀同學改正缺點，努力向善。 

5.維持班內秩序、服裝、儀容之整潔，禮節週到，以身示範。 

6.登記違紀同學，送繳生輔組。 

7.督導班內同學平時不良生活習性之改進。 



8.保管使用點名簿，負責上課之各種點名工作，並記錄之，每天將點名

單送各系助理或生輔組彙整。 

(四)學藝股長 1 人： 

1.承導師指導推行學校社團活動有關工作。 

2.辦理各種課業之研究，領導同學養成讀書風氣。 

3.編製壁報以及文藝性活動、校刊等策劃與推展。 

4.辦理學術方面之各項競賽活動。 

5.辦理學務處各項活動之宣傳事項。 

6.辦理全班有關學校活動事項。 

7.班務計劃，填寫教室日誌，會議紀錄及臨時交辦相關事宜。 

(五)總務股長 1 人： 

1.協助班長處理班內財經收支，公物領用與保管、核對帳目之責。 

2.購買、分發各項設備與辦公用具。 

3.各項會議環境佈置清潔等事宜。 

4.負責公物之維護並接洽修繕等工作。 

(六)衛生股長 1 人： 

1.執行班內清掃教室，環境清潔之編組。 

2.推行社會服務及編排值日等工作。 

3.辦理勞動服務。 



4.督促值日生每天清掃教室、黑板、門窗。 

5.檢查並督促值日生每天清掃教室、黑板、門窗。 

6.研究全校清潔衛生之革興，提供學校參考。 

7.推行衛保組交辦事務，並協助健康檢查，照顧病患同學及參加急救訓

練及其他有關清潔衛生事項之進行。 

(七)康樂股長 1 人： 

1.策劃及執行學校或班內有關康樂活動事務與競賽。 

2.辦理歡迎新同學，迎送畢業學長之康樂活動。 

3.辦理各項體能競賽。 

4.籌組各組康樂社團(如球類、詩歌、話劇、舞蹈等)活動。 

5.有關課餘活動之策劃與執行事宜。 

(八)體育股長 1 人： 

1.學校班際間各項體育競賽之策劃。 

2.上體育課前向老師請示當日之課程，並整隊等候上課。 

3.體育活動的宣導與推動。 

4.器材之借用及歸還。 

(九)輔導股長 1 人： 

1.負責班級與輔導中心的工作。 

2.助輔導中心發現需要幫助的同學。 



3.參加輔導股長聯繫會議及訓練活動。 

4.師生座談會的活動協助。 

5.Ａ、Ｂ表之移交。 

6.學生心理測驗相關工作之協助。 

7.其他與學生輔導中心有關之事宜協助。 

四、班級幹部之遴選，得召開班會選舉之，以得票較多者當選，任期為 1

學期，連選得連任 1 次。其他自治幹部由學務處會有關老師產生之。 

五、各級自治幹部之遴選，於每學期開學時舉行之。 

六、各班應在導師指導下，除科會外，每週舉行班會 1 次，其主席以選舉

方式產生之，每 1 學生在一學年內，以 1 次為原則。會議程序如後： 

(一)主席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，本次會議內容及主題。 

(二)班級幹部報告，其中副班代報告當週學校宣導重點。 

(三)討論提案。 

(四)臨時動議。 

(五)選舉下次班會主席。 

(六)導師講評。 

(七)散會。 

七、各班於每學期視實際需要，酌收班費若干。但收費額之決定由班會議

決之。 



八、本規則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